
編號 :  
(主辦單位專用) 

第二屆全港運動會 

活力動感攝影比賽 

體育委員會 主辦 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 統籌 
 

十八區區議會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林匹克委員會 
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香港羽毛球總會 香港籃球總會 香港乒乓總會 香港網球總會 協辦 

            贊助獎品 

【報名表格】 

姓名：(中文)  (英文)   

* 組別：□ 公開組 ／ □ 學生組 聯絡電話：(日)   (夜)  
(每名參賽者只能報名參加其中一個組別) 

身分證號碼： 傳真號碼：  
(請提供英文字母及首四個數字) 

* 性別：□ 男 ／ □ 女 # 電郵地址：  

* 請於適當的□內加上“√”號。 # 主辦單位日後將通過電子郵件傳送有關活動的資料給你。 

通訊地址： 
 

年 滿 十 八 歲 參 賽 者 的 聲 明 ：  

本人謹此聲明所遞交的參賽作品是本人在「第二屆全港運動會」會場拍攝的原創照片。本人同意主

辦單位可以在互聯網、康樂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場地、贊助機構的刊物及通過其他宣傳渠道展出／刊

載此作品而無須向本人支付任何版權費用或報酬。本人已詳閱比賽規則，明白所有參賽作品會由主

辦單位處理，概不退還，並同意遵守有關規則。 

 簽署：  日期： 

 

未 滿 十 八 歲 參 賽 者 的 聲 明 ：  

本人謹此聲明，_______________________(參賽者姓名) 所遞交的參賽作品是他／她在「第二屆全

港運動會」會場拍攝的原創照片。本人同意主辦單位可以在互聯網、康樂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場地、

贊 助 機 構 的 刊 物 及 通 過 其 他 宣 傳 渠 道 展 出 ／ 刊 載 此 作 品 而 無 須 向 本 人 及 ／ 或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 參 賽 者 姓 名 ) 支 付 任 何 版 權 費 用 或 報 酬 。 本 人 及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參賽者姓名) 已詳閱比賽規則，明白所有參賽作品會由主辦單位處理，

概不退還，並同意遵守有關規則。 

家長或監護人姓名： 簽署：  日期： 
 
 
備註 
 

1. 參賽者所提供的資料只作報名、統計、日後聯絡及宣傳主辨單位的活動之用，除獲主辦單位授權職員外，
參賽者的個人資料不會提供予其他人士，並會在「第二屆全港運動會」結束後四個月內銷毀。  

2. 若要求更改或索取你已申報的個人資料，可致電 2601 7673 與康樂及文化事務署(康文署)大型活動組職員聯
絡。  

3. 你必須在本表格提供所需個人資料。如未能提供所需個人資料，主辦單位可能無法處理你的申請。  
4. 報名日期由 2009 年 4 月 2 日至 4 月 30 日止。  
5. 有關本賽事的比賽結果及其他有關的賽事資料等，請參閱康文署網頁(http://www.lcsd.gov.hk)。  
6. 如資料不足或不詳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參賽者的資格。  

 


